
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梁河县委办公室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贫困户住房避雨不遮风问题解决方案>的通知》（梁办通〔2018〕19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梁政发〔2018〕83号）要求。为做好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避雨不遮风”改造工作，改善贫困户居住条件，提升人居环境，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bookmark: _GoBack]梁河县地处德宏北大门，国土面积1136.69平方公里，山区、半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88%，坝区仅占12%；辖6乡3镇62个村委会、4个社区，总人口17万人，县内居住着汉、傣等1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5.5%，是一个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于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4个贫困乡（镇）、50个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14个），截至2018年8月，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846户31791人，其中，2014—2017年共脱贫4289户18421人，未脱贫3557户13370人，贫困发生率为9.2%。2018年计划脱贫1个乡镇22个村2321户9100人，贫困发生率降为2.9%；2019年计划脱贫20个村1236户4270人，实现整县脱贫摘帽；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仍有部分群众存在住房“避雨不遮风”问题，截至2018年11月12日，据不完全统计，全县9个乡镇共排查出173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存在住房“避雨不遮风”情况（其中：河西乡182户、九保乡65户、芒东镇285户、勐养镇347户、曩宋乡208户、小厂乡140户、遮岛镇20户、大厂乡138户、平山350户）。
二、项目资金来源
本方案项目资金来源为：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资金规模为：300万元
资金文件依据为：《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梁政发〔2018〕83号）文件。
3、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环节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00万元，整合用于对全县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给予补助。
（一）补助对象
精准识别后，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住房虽安全稳固，但没有进行装围，能避雨但不遮风的贫困户。
不包括以下对象：
1.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2.因一户多宅，导致住房长期空置、失修而造成的；
3.子女有住房条件、有经济能力，但不履行赡养义务让父母单独住老旧（破）房的。
（二）改造范围
改造范围为主房，主要对两进深、两顺深进行装围（含：门、窗）。
（三）补助标准及规模
补助标准
各乡镇要充分动员、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引导带动群众积极主动进行改造，以确保达到住房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的效果。补助标准按照户均3000元进行测算，乡镇应结合实际制定“一户一方案”，因户精准施策。
补助规模
1.《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梁政发〔2018〕83号）文件下达的1735户住房“避雨不遮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除县级财政已安排其它补助资金外，差额部分240.3598万元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其中：河西乡182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6.4万元；九保乡65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6.228万元；芒东镇285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0.724万元；勐养镇347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1.012万元；曩宋乡208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0万元；小厂乡140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328万元；遮岛镇20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824万元；大厂乡138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8.296万元；平山350户，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2.5478万元。
2.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追加给勐养镇39.6402万元、芒东镇20万元，由勐养镇、芒东镇对上述计划改造户数以外的贫困户进行查缺补漏。
最终改造户数以乡镇实际完成改造的户数为准。
4、 项目建设期限
（一）6月15日前，各乡（镇）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完成“一户一方案”，将装围任务倒排时间节点，挂图作战，挂出工期表、作战图，明确包户干部，责任到人。
（二）6月20日前，各乡（镇）负责组建施工队，抓紧推进困难群众的住房装围工作，优先选择群众意愿高、村组组织能力强、问题较集中的贫困村动工进行装围，并全面推进。
（三）12月31日前，各乡（镇）辖区内的装围任务必须全面竣工，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农危改办公室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验收。
5、 建设要求
（一）建设方式。避雨不遮风住房改造原则主要是解决“住房能避雨，居住能遮风”，满足：屋面结构安全稳固无漏雨现象；有牢固的内、外围护墙体，能避雨遮风；有安全的门窗，满足采光和通风要求。
（二）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建档立卡户“避雨不遮风”改造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做好“一户一方案”。
（三）严格资金管理和项目公示公告。严格执行《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扶贫资金公示公告制度》做到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并做好项目公示公告，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贫困户避雨不遮风住房改造补助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
 （四）工程验收和督促检查要求。乡镇完成改造后，报脱贫攻坚指挥部危房改造办公室进行质量验收。具体程序是：村委会、乡（镇）两级按任务的100%验收，并在改造任务全部竣工后10个工作日内上报工程验收报告。危房改造办公室牵头组织进行核查验收，核查验收率必须达到乡级验收合格的30 %以上；工程验收报告分别由乡（镇）、县级逐级签字盖章。凡不能及时提交验收报告的乡（镇），将视为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五）监督检查。主动接受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监督，要定期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严肃处理。要加强农户补助资金兑现情况检查，坚决查处冒领、克扣、拖欠补助资金和向享受补助农户索要“建房保证金”、“回扣”、“手续费”等行为。对问题严重的要公开曝光，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档案要求。乡（镇）设专职人员负责资料整理归档工作，档案资料按照农村危房改造“一户一档”要求进行归档，包括：改造申请、政府补助审批表、改造前后住房资料等，待工程竣工验收后报送县住建局存档一份，乡（镇）存档一份。详见附件2《贫困户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一户一档”纸质档案材料目录》。
（七）项目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  
组  长：李仲臣
副组长：闫生字
成  员：赵兴伟、杨荣道、尹以乐、罗洪宽、闫信谁、孙家本、张有旭、谢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脱贫攻坚指挥部，具体由李维新负责综合协调资金分配，鲁刚旸、瞿祥省同志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技术服务小组及成员名单
组  长：闫生字
成  员：尹  勇、李化冰、各乡镇分管农危改领导和专干
负责组织人员对乡镇避雨不遮风房子进行指导、检查、验收。
六、项目实施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可使梁河县9个乡镇，1735户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住房安全、稳固，避雨遮风，减轻贫困户经济负担，为梁河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到2020年彻底消除贫困人口的总体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附表：1.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贫困户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项目备案表
      2.贫困户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一户一档”纸质档案材料目录




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组办公室
2018年12月11日







贫困户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一户一档”
纸质档案材料目录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农户申请书、申请表
	附：申请人身份证（户主），户口本复印件

	2
	事前公示
	

	3
	改造方案（成本预算表）
	

	4
	改造协议
	

	5
	农村危房性能调查表
	改造前、中、后照片

	6
	“避雨不遮风”房屋改造验收表
	

	7
	工程结算单
	

	8
	事后公告
	

	9
	资金兑付证明材料
	




6

